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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現有人力

‧編制人員：37人
課長1人、課員5人、助理員3人、辦事員2人、書記1人、
里幹事25人。

‧臨時人力：33人
臨時人員3人、空地空屋管理僱工3人、社會勞動役6人、
安心上工21人。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里辦公處
編號 姓 名 責 任 里 編號 姓 名 責 任 里

1 陳彩雲 海東里 海西里 布袋里 13 李佳芸 海佃里 安順里

2 蘇炎銘 城北里 四草里 海南里 14 楊采穎 顯宮里 鹿耳里

3 陳素綿 淵東里 淵中里 原佃里 15 董珮慈 溪北里 安西里

4 張錦鏱 城西里 學東里 16 江芝庭 公親里 長安里

5 郭安昌 城南里 城東里 佃東里 17 王麗琴 梅花里 國安里

6 高櫻芬 新順里 淵西里 18 周慧姿 砂崙里 溪東里

7 李怡穆 頂安里 大安里 19 張華軒 溪墘里 理想里

8 胡萬溪 南興里 城中里 公塭里 20 陳淑美 佃西里

9 曾麗學 安和里 總頭里 幸福里 21 林辰潔 安東里 塩田里

10 曾慧英 安富里 溪頂里 22 鍾佳惠 鳳凰里 溪心里

11 王信欽 安慶里 23 吳原舜 青草里

12 陳姵如 東和里 塭南里 24 徐慶鐘 州南里 州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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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行政業務(一)

1.里鄰自治業務暨行政區域劃分：本區下轄51里856鄰。

顯宮里自110.4.1改名媽祖宮里。

2.里長業務聯繫會報：6月、12月召開二次會報。

3.里長文康活動：10月辦理。

4.里鄰長福利：里長保險補助及健康檢查、里鄰長健保、

鄰長慰問金發放、績優里鄰長表揚。

5.選舉業務：原110年8月28日全國性公民投票延至12月18日。

6.里幹事工作會報：每月召開1次。



里活動中心管理業務(一)

1.34座里活動中心：

梅花、溪墘、公塭、安東、塩田、安富、溪北、安順、海佃、

海南、布袋、學東、溪心、安西、新順、塭南、州北、東和、

青草、城南、原佃、鳳凰、海西、四草、城東、城西、砂崙、

安慶、淵東、淵中、國安、溪頂溪東、海東、長安。

2.依據：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3.業務內容：活動中心設置、清潔管理員聘僱、場地借用管理、

設備維護管理、各項例行性安全檢查、里活動中心收支報表

製作公告。



4.執行中案件：

(1)海佃里活動中心二樓增建案：本案經費885萬元，目前施工中，

預計明(111)年4月底竣工完成。

(2)海南里活動中心新建案：本案經費4500萬元，目前將辦理期末

報告核定及工程發包事宜。

(3)溪東里活動中心新建案：本案由民政局辦理，總經費2,950萬

元；目前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及建築線指定作業中。

(4)原佃里活動中心電梯興建工程案：本案總經費500萬元；將於

12/30召開預算書圖審查。

(5)長安里活動中心拆除重建案：本案總經費3,884萬元；預計於

111/1/20審查期末報告。另目前辦理用地取得（撥用）相關事宜。

里活動中心管理業務(二)



(6)海東里活動中心(含第五幼兒園總園)耐震補強案：本案經費

569萬元，於11/16竣工完成，目前辦理複驗中。

(7)溪心里活動中心頂樓防水工程：本案經費95萬元，於11/17竣

工完成，目前辦理驗收結算中。

(8)鹽田里活動中心防水修繕工程：本案經費60萬元，於11/17竣
工完成，目前辦理驗收結算中。

里活動中心管理業務(三)



災時應變

一、區級災害防救會報：110.12.09
二、防災宣導活動：66場，10500人
三、防災教育訓練：11場，480人
四、防災演練：3場，130人
五、汛期前保全戶訪視：67人
六、砂包整備：57處、預置23130包
七、側溝清淤點提報：7里，2210公尺
八、緊急救災租用客車契約：

110.02.08簽訂

平時整備

專案名稱 開設期間 開設時數 災情查通報件數

1 0513輸電線路災害 0513 15:30 ~ 0513 20:30 5小時 0

2 0730豪雨 0731 21:00 ~ 0801 20:00 23小時 24

3 0806豪雨 0807 08:00 ~ 0807 17:00 9小時 9

4 璨樹颱風 0911 18:00 ~ 0912 12:00 18小時 0

災情類別 災情總筆數 災情類別 災情總筆數

路樹災情 3 水利設施災情 3

積淹水災情 22 道路災情 1

民生基礎設施災情 3 其他災情 1

合計
33件

110年度合計成立4案次

總成立時間55小時

災害防救業務



精進作為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結合社區大樓防震演練

為使居民熟悉疏散避難計畫運作的方
式與流程，強化社區居民的應變能力，
配合110年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於
110年10月16日辦理社區大樓地震避
難演練示範觀摩。

砂包儲放貨櫃

延長砂包使用壽命並避免塵土飛
揚造成環境污染，改善下雨則帆
布易積水，造成病媒蚊孳生。
結合相關砂包堆放、領用、保存
及回收方式、糧食存備、防震防
颱及各項防災訊息QR-code連結
等相關宣導，建立正確防救災觀
念，以普及防災減災知識，提高
自救互救能力。

110年水利署評鑑結果

本區成績卓越：

公親里榮獲具特優資格社區

南興社區榮獲優等社區

塩田社區榮獲甲等社區

災害防救業務



衛生行政業務(一)

1.疾病防治─武漢肺炎關懷、登革熱防治 。

2.藥物管制─毒品防制：無毒家園宣導及推動。

3.食品安全：食品安全衛生政策之宣導。

4.心理衛生：協助災後心理輔導、自殺防制宣導。

※武漢肺炎防治--
110/01/01-12/13，武漢肺炎案需健康關懷及自我健康觀察回
報追蹤者有1043人，已結案1012人。



月份
稽查
里數

稽查
戶數

陽性
戶數

積水
容器

陽性
容器

動員
人次

衛教
人次

總計 1182 95342 2092 26467 2877 2925 112326

※登革熱防治作為--

1.設置81處大型誘殺桶：每月維護。
2.更新防疫地圖：106年建置，每年定期更新(今年10底更新完成)。
3.辦理誓師大會暨教育訓練：4/18於砂崙里清聖宮舉辦，300人次參加。
4.針對施工中重劃區辦理聯合稽查：5場次。本區現有重劃區21處，面
積273.56公頃。
5.利用工務局補助款50萬：執行628小時45里次17617家戶之孳清巡檢作
業，孳清851個積水容器(131個陽性容器) ；21里次及76處工地之環
境消毒。
6.110年1-11月登革熱稽查孳清統計：公所同仁、社區監測及安心上工

衛生行政業務(二)



空地空屋管理業務(一)

1.法律依據：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

臺南市空地認養及代管維護作業要點。

2.公所權責：辦理空地空屋清查、造冊列管、違規事項查報、

輔導空地空屋開闢供公眾使用及認養管理等事項。

3.現況：截至110年11月30日止，計列管空地833處〈2,404,826㎡〉、

空屋363間、認養空地66處〈 195,656 ㎡〉。

110年1-11月份計查報空地空屋930處。



4.重要施作案件：

(1)塩田里認養科工段449地號增設遊具體健設施暨綠美化工程。

(委託設計監造中)

(2)國產署變電所用地擬設綠美化案。(工務局不予補助，將另提

計畫向民政局申請補助經費施作)

(3)海南里海南段438等地號綠美化及體健設施案。(工務局補助

63.1萬元-110年補助3萬辦理設計作業；111年補助60.1萬辦理

工程及監造)

(4)土城聖母廟機車考照練習場設置遮陽案。(施作完成)

(5)農會停車場認養施作(施作完成)

空地空屋管理業務(二)



環保業務(一)

1.環境衛生消毒：配合環保局作業，3月13日至5月10日止，

噴藥範圍含括有51里36間學校。

2.預防性投藥：針對屋後溝及側溝進行預防性投藥，110年

投藥計3期，動員204人次，合計175處。

3.成立環保志義工隊：現有44隊、2053位志義工。

4.辦理環境清潔日：110年1-11月辦理18場，參與人數956人。

5.容器兌換：10場 (總計兌換2959公斤廢棄容器)

6.空氣品質查通報：配合環保局通知不定期查通報及更換空

品旗。



7.執行家戶節電宣導：宣導戶數計615戶，參與人數776人。

8.資收評比計畫：110年臺南市建構及村里資收站評比計畫評

比結果，本所常設站組鹽田里特優、南興里及南興社區優等；

臨設站組砂崙里優等，鳳凰里甲等。

9.績優環保志義工：梅花里黃阿木、國安里隊翁素分、砂崙里

陳接、溪東里廖吉川、公所環保志工隊鄭財源等5名受表揚。

10.其他：每月綠網(EcoLife)填報。

環保業務(二)



地方發展經費業務

1.經費來源：民政局補助。

2.依據：「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地方發展經費支用要點」及「臺

南市政府民政局各里辦公處地方發展經費作業規範」。

3.地方發展經費：每里每年新台幣13萬元，總計663萬元；另有

特優里長增撥經費25萬元。因新冠肺炎影響，有36個里保留

部分金額(計2,073,211元)至111年使用。

4.專案補助：各里向民政局申請16件，總計補助53萬4,900元。

：



宗教輔導業務

1.寺廟登記及輔導：現有登記寺廟70間、未登記私廟192間 。

2.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輔導：現有財團法人6間、教會4間。

3.輔導績優宗教團體：榮獲行政院獎1間、內政部獎5間、市府績優獎4間。

4.輔導宗教團體向民政局提報：申請補助23間、會議紀錄備查38案。

5.輔導寺廟辦理大型活動：

(1)普法道濟寺-捐贈市府路燈認養計畫及祈雨儀式。

(2)鹿耳門天后宮-台江迎神祭(110.04.09~11)。

(3)朝皇宮-三年一科平安遶境(110.4.23~04.25)。

(4)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土城香(110.04.30~05.02)。

(5)台江大道二段祈安儀式-配合台江迎神祭及土城香辦理2場次。

(6)本淵寮朝興宮辛丑年金籙五朝護境佑民祈安清醮(110.04.30~05.02)。



市容查報業務

1.依據：臺南市政府改善市容查報及處理實施要點。

2.案件來源：民眾陳情、里長(里幹事)提報。

3.110年1-12月市容查報：1730件

編號 查報項目 查報件數

1 道路、水溝、橋樑、水利工程等公共設施事項 954

2 公園、綠地、行道樹、路燈等公共設施事項 431

3 廢棄物、廢土、水溝、下水道、公廁等清理維護事項 18

4 占用路面、騎樓及妨害公共安全事項 0

5 空地空屋環境改善事項 0

6 自來水、電力、瓦斯、電信等設施 13

7 廢棄車輛 21

8 違規小廣告 45

9 交通號誌、標線、公用停車格、遊動廣告物 241

10 古蹟周邊景觀維護 0

11 其他改善市容事項 7

合計 1730



調解業務

1.法律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

2.調解委員：16名，任期4年(106年6月-111年6月)。

3.適用調解之事件：民事事件、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

4.調解效力：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得為執行名義。

5.110年1-11月調解業務統計：受理調解案件796件〈實收1505件〉、

調解成立757件、成立率95.1%、法律扶助299件。

6.110年調解業務行政績效考核

榮獲臺南市甲組第四名。



回饋金業務

※回饋金種類

1.臺南市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

2.城西掩埋場(含焚化廠)營運回饋金

3.城西掩埋場(含焚化廠)營運回饋金(申請城西里一般住戶

基本電費暨生活補助)

4.安定垃圾掩埋場營運回饋金

5.廢棄物轉運處理設施營運回饋金

6.中石化(台鹼)安順廠睦鄰基金

7.殯葬回饋金

8.容積獎勵回饋金〈都市設計審議回饋金〉

9.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回饋金

10.輸變電促協金



1.緣由：臺南市政府為強化臺南市安南區城西垃圾處理場附近區域

之生活品質特設。

2.依據：臺南市安南區社區建設補助基金設置暨管理要點、臺南市

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辦法。

3.經費來源：臺南市政府原有臺南市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1億5000萬、

本基金孳息收入〈82萬5000元〉。

4.適用地區：城西、城東、城中、城南、城北、青草、砂崙、四草、

鹽田、顯宮、鹿耳等11里。

5.運作方式：各里應擬具本基金孳息年度運用計畫書，提經里工作

會報或鄰長會議通過，報請管理機關〈區公所〉核定。

運用計畫書內容變更時，亦同

里建設獎勵基金



1.緣由：環保局針對城西垃圾焚化爐及垃圾掩埋場附近環境嚴重影響

或有因果關係地區所提供之回饋金。

2.依據：臺南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辦法、臺南

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辦法稽核要點。

3.經費來源：環保局補助，每年新台幣8286萬元。

4.運作方式：本所協助將各里回饋金年度使用計畫書報請環境保

護局核定，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5.適用地區：城西、城南〈城南社區、登陸社區〉、城中、城北、

城東、青草、砂崙〈什份塭社區、砂崙社區〉、學東(7、

15、16鄰)、顯宮、鹿耳、塩田、四草等12里。

6.使用期限：3年

城西垃圾場回饋金



1.緣由：環保局針對本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之座落里〈城西里〉
一般住戶基本電費之補助。

2.依據：臺南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辦法、
臺南市安南區107年度城西垃圾掩埋場〈含焚化爐〉營
運回饋金年度使用計畫。

3.經費來源：環保局補助，625萬元。
4.運作方式：環保局審核申請案件後，交由區公所辦理核撥發放作

業〈依據電費收據給予現金補助〉。
5.適用地區：城西里。
6.使用期限：3年

城西里一般住戶基本電費暨生活補助



1.緣由：環保局針對安定垃圾掩埋場附近環境嚴重影響或有因果關

係地區所提供之回饋金。

2.依據：臺南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辦法、臺

南市垃圾焚化廠及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辦法稽核要點。

3.經費來源：環境保護局補助每年新台幣250萬元。

4.適用地區：州北、州南、塭南、東和等4里；州南里60萬、州北里

60萬、塭南里60萬、東和里60萬、本所10萬。

5.運作方式：由區公所協助將各里〈經鄰長會議通過〉回饋金年度

使用計畫書報請環境保護局核定，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6.計畫執行期限：3年

安定垃圾掩埋場營運回饋金



1.緣由：臺南市政府為推動垃圾處理計畫，確保廢棄物轉運處理設

施順利營運，對設施所在地所提供之回饋金。

2.依據：「臺南市廢棄物轉運處理設施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辦法」。

3.經費來源：環境保護局補助；每年新台幣30萬元。

4.適用地區：塩田里。

5.運作方式：區公所擬具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6.使用期限：2年

廢棄物轉運處理設施營運回饋金



1.緣由：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台南市中石化

前台鹼安順場土壤汙染整治場址之污染整治計畫」，於整

治施工期間提供之睦鄰基金 。

2.依據：睦鄰基金協議書。

3.經費來源：中石化於整治施工期間每年核發150萬〈每里50萬〉。

4.運作方式：各里依使用規範召集里鄰長會議決議後提出申請計畫

送區公所核備，並於計畫執行後檢具原始憑證送區公

所辦理核銷。

5.適用地區：鹿耳、顯宮、四草等3里(發放里民)。

中石化(台鹼)安順廠睦鄰基金



1.緣由：臺南市政府為回饋公立殯葬設施所在地區，落實回饋地

方之政策。

2.依據：臺南市回饋公立殯葬設施所在地區實施辦法。

3.經費來源：臺南市政府提撥311,312元，限當〈110〉年度使用。

4.適用地區：青草里。

5.運作方式：各里應於每年五月研提回饋金使用需求，由里

辦公處報請區公所審議，依回饋金使用計畫支用。

使用計畫變更或辦理計畫外之臨時或特殊事項時，

亦同。

殯葬回饋金



1.緣由：廠商依據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之審議結論，提供之公

益性措施。

2.依據：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設計審議提供回饋措施作業要點。

3.經費來源：廠商興建房屋住宅或飯店、旅館，以該建案總樓地板面

積每平方公尺新臺幣30元提供回饋。

4.經費分配：本所分配10％；里分配90％。九分子重劃區國安里、海南

里各分配45％ ；其他各里視實際情況，由本所協調定之。

5.運作方式：每里每年以分配20萬元使用為限；里辦公處應於每年11月

前提出下年度使用計畫書，並經鄰長會議通過後報請區公

所備查。

6.使用期限：當年度

容積獎勵回饋金



1.緣由：為響應循環經濟，加速能源轉型，推動已封閉垃圾掩埋場及廢

棄物處理設施場所，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發展再生能源。

2.依據：臺南市政府已封閉垃圾掩埋場及廢棄物處理設施場所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回饋金實施要點。

3.經費來源：臺南市政府環保局。

4.經費分配：本所分配61,549元；城西里分配117,530元；青草、城南、

鹿耳及四草等里皆為16,779元，回饋總額為246,195元。

5.運作方式：本所協助將各里回饋金年度使用計畫書報請環境保

護局核定，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6.使用期限：當年度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回饋金



1.緣由：促進電力發展及設施營運之進行， 增進發電、輸電及變電設

施周邊地區居民福祉。

2.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執行要點。

3.經費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4.經費分配：學東里388,500元。

5.運作方式：列入本所預算。

6.使用期限(方式)：4年，先撥付70%，俟核銷後再撥付30%剩餘款。

輸變電促協金



市民學苑業務

1.計畫目的：為活化本市活動中心提昇使用率，並建立市民在地

學習網絡，達到全民處處學習的效果。

2.開課班次：區開課班次以轄內公有里社區活動中心座數為依據，

110年度本區申辦班次9班。

3.活動經費：限教師鐘點費，每小時新台幣500元，計16小時，每

班次經費上限8,000元。

4.成果展演：於110年12月5日假本區安西里活動中心辦理。



活動中心才藝嘉年華

1.計畫目的：為充分活化並多元使用現有空間，透過藝文下

區及鼓勵在地藝文人士踴躍參與，讓活動中心

成為全體市民欣賞藝文活動的好所在。

2.活動項目：

(1)展出類:各類藝術品、各級學校書畫或手作展。

(2)演出類:學校及民間表演團體共同演出或聯合才藝表演。

3.承辦單位及期程：本（110）年度本區分配辦理3場次〈9/12

梅花里、9/24-28安慶里、 10/9鹽田里〉。



民防業務

1.依據：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2.基本訓練：民防團隊整編完成之年度，一次或分兩次實

施8小時訓練。

3.常年訓練：每年度實施一次民防團隊訓練，每次以4小時

為原則。本年度於10月13日辦理。

4.訓練內容：民防相關法令、組訓作業、全民國防教育、

災害認識、逃生要領及簡易搜救、緊急救護、

災後心理輔導等。



三七五減租〈地政〉業務

1.目的：健全耕地租約之管理，保障業佃雙方權益。

2.依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3.租佃期間規定：不得少於6年；原約定租期超過6年者依原約定。

4.業務內容：租約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歉收減免處理、調解案件。

5.租佃委員：11名，任期108.9.6-112.9.5。

6.110.12.24租約現況：
租約件數 8

地主戶數 35

佃農戶數 22

訂約面積(公頃) 10.785363

田 1.842604

旱 0.431439

雜 8.511320



祭祀公業業務

1.依據：祭祀公業條例。

2.何謂祭祀公業：祭祀公業係由設立人捐助財產，以祭祀

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而成立之團體。

3.業務內容：受理祭祀公業之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

祭祀公業變動事項(派下員、財產變動、規約)之處理、祭

祀公業之清理、未申報祭祀公業土地之代為標售、已申報

祭祀公業土地之囑託登記。



平民安葬業務

1.目的：為協助本市生活貧困市民辦理殮葬事宜。

2.依據：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平民安葬專戶使用管理要點。

3.專戶經費來源：民間社會慈善人士捐助、公私立機關或機構捐款、

本專戶孳息。

4.申請期限：往生者死亡日起，三個月內為限。

5.補助內容：自110年4月1日起，本市低收入戶及孤苦無依者補助

12,000元；中低收入戶補助10,000元；經濟弱勢戶

補助6,000元。

6.110年1-12月補助情形：核撥補助金額計新臺幣1,696,000元，受

惠市民151人。



市民卡業務

1.依據：臺南市市民卡管理作業要點。

2.市民卡：指由臺南市政府發行，供臺南市市民用於公共服

務與個人相關事務，具有資訊存儲、查詢及交易

支付等功能之智慧，含一般卡、兒童卡、青少年卡。

3.臨櫃製卡：隨辦隨好〈製卡費100元/張〉。

4.110年1-12月受理申請：472件。



原住民及客家業務

1.原住民業務：110年計受理

(1)臺南市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31件。

(2)臺南市西拉雅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11件。

(3)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3件。

(4)原住民急難救助2件。

2.客家業務：配合民族事務委員會辦理。



兵役行政業務(一)

1.徵兵四部曲：兵籍調查、徵兵檢查、抽籤、徵集。

2.徵集種類：

(1)軍事訓練。 (2)替代役申請。 (3)補充兵申請。

3.後備軍人管理：緩召、儘後召集申請。

4.役男權益辦理：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各項補助、急難慰助。

列管總人數：29397(110.12.22)

未徵處、未徵集人數：4385人 現役列管人數：1666人 備役列管人數：23346人

役男人數 替代役男 僑民役男 現役軍人 替代現役
替代備
役

後備軍人

4321 人 18人 46人 1553人 113人 2819人 20527



5.110年1-12月業務執行概況：91年次兵籍調查總人數1027人、

徵兵檢查818人、役男抽籤744人、徵集入營801人、役男入

營家庭調查狀況審核622人、發放常備兵役身心障礙退伍三

節慰問金5人。

6.推行替代役男公益活動2場次：關懷獨居長輩暨協助環境清

潔、寒暑假關懷學童照顧活動、協助社福團體公益活動、

響應捐血活動。

兵役行政業務(二)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